辽体群字【2009】188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体育师资培训五年计划》的通知

各市体育局、教育局:

为了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的实际教学能力，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决定从2008年开始进行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培训，并制定了《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培训五年计划》（体群字[2008]98号）。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的要求，我省也相应制定了《辽宁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培训五年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工作中认真执行。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辽宁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培训

五年计划（2009－2014）

1、 培训目的

从2009年开始，计划用五年时间对辽宁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教师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受训教师教学技能，不断加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队伍建设。

2、 培训对象

各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教师。

3、 培训的方式与规模

（1） 参加国家级培训

每年选派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教师25人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共同主办的国家集中培训。5年计划共选派125人参加培训。

（2） 举办省级培训

采用集中培训的方式。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共同印发举办培训班的通知，共同负责对各市、区、县选派的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骨干师资进行集中短期培训。市体育局、教育局共同落实参加培训班人员（与参加国家集中培训人员不重复），每年利用暑假或寒假集中培训一期，每期计划培训体育教师300人。5年计划培训体育教师人数1500人。

四、培训大纲、教材与内容

（1） 培训大纲

1.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统一审定的《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师资培训大纲》。

2.培训教学突出应用性，具体方法包括：课程讲授、专业技能教学、专题讲座、课堂讨论、小组作业示范、小组交流、观看录像、参观考察等多种教学方式。

（二）培训主要内容

1.运动项目的技能教学与训练；

2.体育教学技能技巧专题讨论与实践；

3.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考察；

4.先进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经验交流；

5.国外学校体育发展介绍。

五、培训组织与管理

（一）培训领导机构

1.省体育局和省教育厅成立辽宁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师资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辽宁省体育局群体处，日常工作由沈阳体育学院承担。

2.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选聘有关专家学者组成辽宁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师资培训工作专家督导组，负责培训基地、授课教师选定及培训工作督导等工作。

（二）培训基地

沈阳体育学院为辽宁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师资培训基地。

（3） 授课教师

授课教师由省体育局和教育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通过公开选择方式负责确定。

（4） 培训证书

对于按要求参加省级培训的体育教师，经考试合格者，由培训单位按要求颁发专业培训证书并按40学时计入本人继续教育学时（学分）登记档案。

6、 培训经费

（1） 培训经费由省体育局从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列支。

（2） 学员交通费由派出单位负担，培训期间学员食宿、教材、考察实践、聘请教师等费用（含交通费、食宿费、课时费和其它教学费用等）由主办单位负担。

（3） 上述各项培训项目，不得向学员个人收费。

七、本计划自2009年1月起实施。辽宁省第一期培训从2009年暑假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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